
                                                          

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21—005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

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并增加投资规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38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7,023,641股，每股面值1

元，发行价格为7.1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9,999,978.79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等相关费用，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396,795,239.5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8年2月7

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ZA10126号）,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二、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具体建设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万元） 

拟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入（万元）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 万

元） 

投 资 进

度（%） 



                                                          

1 
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项目 
12,212 12,212 3,791.16 31.04% 

2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

升级改造项目 
8,188 8,188 70.20 0.86% 

3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15,000 15,000 6,479.73 43.20% 

4 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1 4,200 4,200 1,944.28 46.29% 

合  计 39,600 39,600 12,285.37 31.02% 

注1：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决定变更“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具体详见刊载于2019年10月1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对募投项目“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结构进

行调整并增加投资规模,投资总额由8,188万元调整到9,4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保持不变，仍为8,188万元，不足部分1,212万元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投入。具体调整前后对比情况见下表： 

序号 建设项目 
调整前计划投入

金额（万元） 

调整后计划投入

金额（万元） 

1 线上主力店铺改造 560 70 

2 线下店铺智能化升级改造 3,000 0 

3 移动端应用的开发和系统整合 632 0 

4 
搭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客户画像及

客户关系管理（CRM）体系 
2,130 0 

5 搭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 1,049 0 

6 搭建仓储物流管理系统（WMS） 817 300 

7 新零售营销推广 0 2,530 

8 
服装仓储物流中心（嘉欣丝绸工业园

8 #厂房） 
0 6,500 

合  计 8,188 9,400 

上述拟投入项目中，仓储物流管理系统拟选用目前市场上较为先进的WMS

仓储管理系统，预计投入300万元；新建的“服装仓储物流中心（嘉欣丝绸工业

园8 #厂房）”坐落于浙江嘉欣丝绸工业园内，建设用地为公司自有土地，规划

可用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根据当前市场造价测算，造价约6,500万元，最终



                                                          

以实际建设投入的金额为准。新零售营销推广投入约2,530万元，具体概算如下：                                                                                

序号 项   目 投入金额（万元） 

1 社交平台投入，如小红书、微博、抖音等 1,160 

2 
直播、代言等投入，如抖音、快手、淘播、

网红达人、明星合作等 
400 

3 IP合作 240 

4 产品店铺形象制作等 730 

合  计 2,530 

四、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必要性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制定于2016年，2018

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受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影响，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服装消费市场竞争激烈，线下实体及线上电商平台等传统销

售模式受到较大冲击，公司因此放缓了对“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

目”的投资进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网红直播带货，抖音、小红书推广

等新型营销模式兴起，线下实体零售形势更加严峻。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带热“家居服”市场，公司借力新零售营销模式，

抢滩内循环市场，自有品牌“金三塔”和“妮塔”以传统电商和新零售平台、自

媒体等多种营销渠道并举，与国内知名新零售运营服务平台合作，打造“品牌

+KOL+KOC+C2M”深度链接模式，销售保持大幅增长，且后期具备较大的成长空间。 

基于内销品牌良好的发展趋势，公司拟在新零售营销推广方面继续加大投入，

有针对性地选择跨平台组合投放策略，使自有内销品牌能够最大化捕获海量人群。

跨平台营销方向上：注重在内容话题导向的微博、微信，以及以种草为导向的平

台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作进一步的品牌推广；邀请网红达人、时尚

博主、影视明星进行直播带货、代言推广；通过IP+品牌的联动合作，不断丰富

品牌形象，触达多个圈层的目标消费者。公司将通过上述新零售营销模式的投入

和运用，不断获取新的消费者，提升产品销量和品牌知名度，实现国内市场和海

外市场的均衡发展。 

随着自有内销品牌的不断成长，运营场地不足，仓储物流设施落后已经成为

内销品牌发展的瓶颈。公司目前内销品牌的仓储物流设施建于2012年，未配备专



                                                          

业的仓储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多个节点需要投入人力控制，无法满足多品种、小

批量的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亟需建设服装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包括建立通过建

设标准仓库和引进先进的仓储物流管理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实施行业物流解决

方案，集中管理库存，配备高效率的分拣、传送、储存、拣选设备，提升订单处

理能力，尽可能降低企业库存压力，减少储存成本，提升物流效率，满足自有品

牌业务的发展需要。 

五、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

建设需要，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具有

积极影响。本次调整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议案》，同意对“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并增加投资规模，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投资

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事项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程序合法有效，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

加投资规模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优势资源，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



                                                          

性，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事项。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与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一致，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关于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6 日 


